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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法制中的苏联因素

梁 琳

〔摘要〕 苏联法制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全面废除“伪法统”，法制领域亟须建设。在外交“一边倒”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学

习苏联法制，一方面“请进来”，即邀请大批苏联法学专家来华; 另一方面“走出去”，即派遣

司法代表团访苏学习交流。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的影响体现在各个领域: 在立法方面，中

国的 1954 年宪法参考、借鉴了苏联宪法，多个部门法也或多或少地参照了苏联法律; 在司法方

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理念、法院体制、审判制度、检察制度都有移植自苏联的痕迹; 在法

学教育和法学理论方面，聘请大量苏联法学专家，翻译引进大量苏联法学教材和学术著作，派遣

大批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法律，在法律的定义、阶级性和计划经济色彩等方面，深受苏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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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当代中国的法律传统主要有三个来源，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西方现代法律和革命根据地

法制。而一个曾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因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苏联的法制。早

在苏区时期，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即受到苏联法制的影响; 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可

以看到苏联法制的影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更是全面借鉴苏联法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

系。因此，要深刻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传统，不可忽视其受苏联法制影响的一面。

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已有所认识，并展开了一定的研究。现有研究的主要路径，一是

从法律移植的角度，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部门法、司法制度和法学理论如何移植自苏联① ; 二是

从法律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苏联法制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的具体方式和渠道。②本文在既有研究

的基础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中的苏联因素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鸟瞰式的检视。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全面学习苏联法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法制方面，由于国民党 “伪法统”被明令废除，以 “六

法全书”为主体内容的国民政府法律体系荡然无存，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呈现法律方面

的空白状态，亟待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 “老大哥”是苏联，借鉴苏联的

法制体系，成为理所应当的选择。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处于敌视或观望状态，只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抱以同情和支持，因

此，中国在外交方面实施“一边倒”的策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表的 《论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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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一文中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相联合，形成国际统一战线。③

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指引下，中苏两国展开了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在法制建设方面，为了

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国政府采取了 “请进来”和 “走出去”两种方式，全面向苏联学习。
所谓“请进来”，是指邀请苏联法律工作者和法学专家来中国传授苏联的法制经验和法学理论; 所谓

“走出去”，是指派遣中国法律工作者和留学生前往苏联访问、学习。
从 1949 年开始，应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法学专家陆续来到中国。1949 年 6 月，刘少奇访问苏联，

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聘请相关苏联专家。8 月，第一批苏联法学专家抵达中国，其中有苏达里可

夫、贝可夫等法学专家。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方面派遣 42 名教师前来

中国，其中包括 6 名法学专家。此后，一批批苏联法学专家陆续来到中国，其中 1951 年 2 名，1953 年

3 名，1954 年 8 名，1955 年 6 名。1956 年前后，受 “波匈事件”及一些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中苏

交恶，中国方面减少了对苏联专家的聘请，苏联方面也开始撤回来华专家。④1959 年，苏联方面基本停

止了派遣法学专家来华。据统计，从 1949 年至 1960 年，来华苏联法学专家一共 35 名。这些苏联法学

专家大多年富力强，有着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和精深的法学造诣。来华后，他们主要供职于中央国家机

关和高校。如，苏达里可夫、贝可夫等人任职于中央政法委员会，叶普盖涅夫任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巴萨文、科尔金等人任职于司法部，科勒马科夫等人任职于最高人民法院，明仁斯基等人任职于外交

部，谢米里恒、贝斯特洛娃等人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丘古诺夫等人任职于北京政法学院。⑤这些苏联

法学专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中有的人参与起草

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提供专业的意见; 有的人在政法部门担任智囊角色，介绍苏联的政法经验，指

导相应的工作和业务; 有的人在高校讲授相关课程，传授苏联的法学知识和理论。在他们的帮助下，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大厦逐步建立并初具规模。
在“请进来”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积极地 “走出去”，远赴苏联向 “老大哥”取经，获取

法制建设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955 年 4 月，应苏联方面的邀请，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赴苏考察

和访问，为期三个月。代表团一共 20 人，团长为司法部部长史良，成员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政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等单位。可以说，代表团成员

都是司法领域的骨干力量。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苏联司法系统的组织机构、司法工作的模式和流

程以及司法审判工作的具体经验。代表团为这次访问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事先拟订了详细的访问提

纲，并仔细列出了司法工作各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三个月的访问中，代表团马不停蹄地造访了莫

斯科、塔什干、基辅等地，主要对各级苏维埃司法机构进行了访问，也附带参观了劳动改造和少儿管教

机构，以及一些工厂、农场和革命遗址。⑥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访问非常重视，各司法部门基本都

派出了主要负责人进行接待，并详尽地回答了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在考察行程中，一共约有 2000 名苏

联法律工作者参与了与代表团的会见与谈话。⑦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向国务院与中央各司法机关做了汇

报，并在短时间内举行了十多次报告会，向国内的司法官员、司法工作人员、政法院校师生介绍苏联的

司法经验和法学理论。此外，代表团还编印了《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这次访

问学习的成果。⑧ 《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于 1955 年底至 1956 年相继出版，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审判、
司法行政工作部分; 二是法律教育工作部分; 三是检察工作部分。⑨这三本书集中体现了这次访问的成

果，对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二、“先进国家的经验”: 立法方面的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政府的 “六法全书”被宣告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亟须制定各种

法律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在此之前，中共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虽然制订了不少法律规范，

但总体来说较为零碎、粗糙，不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全面、系统的法律体系为社会主义政

权服务，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为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国家，有着

共同的意识形态，前者又有一定的维护和巩固政权、确立社会秩序的法制经验，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制订法律时，借鉴和参考苏联的相关法律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有不少重要法律是以苏联法律为范本制订的，其中很多法律条文都能从苏联法律中找到出处，或能

从中找到仿效和临摹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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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苏联法律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是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这部宪法在起草之初，

苏联宪法就是重要的参考对象。毛泽东高度重视这部宪法的制订，要求起草小组成员阅读苏联的历部宪

法，熟悉其中的内容，把握其精髓。刘少奇也曾指出，在起草这部宪法的时候，参考了苏联和其他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⑩这部宪法重点参考的是苏联 1936 年颁布的宪

法。仔细对比两部宪法，可以发现二者在内容上有着诸多类似之处。首先，在宪法的体例 ( 篇章结构) 方

面，两部宪法大同小异。中国“五四宪法”共分五章，苏联 1936 年宪法共分十三章，但基本内容在很大

程度上是重合的。“五四宪法”的序言和总纲，内容相当于苏联宪法第一章“社会结构”; “五四宪法”第

二章“国家机构”，内容相当于苏联宪法第二章“国家结构”至第九章“法院及检察机关”; “五四宪法”
的第四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内容相当于苏联宪法第十章; “五四宪法”第五章“国旗、国徽、
国歌”，内容相当于苏联宪法第十二章。其次，在宪法的具体条文上，也可以发现不少仿效和参考的痕迹。
如，在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方面，“五四宪法”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这

显然是参照了苏联宪法的相关规定，即“苏联的经济生活由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决定并受其指导”。又如，

“五四宪法”规定了司法审判中的公开原则和当事人的辩护权，这可以从苏联宪法中找到出处: “苏联各级

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律公开进行，并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
可见，无论是在体例、框架还是具体内容方面，“五四宪法”都有不少学习、参照苏联 1936 年宪

法的地方。不过，“五四宪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宪法，如在国家结构问题上，“五四宪法”采用的

是单一制，而不是苏联的联邦制，没有采用苏联最高权力机关的两院制等。瑏瑡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制订自己的宪法时，有意识地考虑了本国的国情和历史经验，而不是盲目照抄照搬。
除了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制订各个部门法时，也或多或少地参照了苏联的相

关法律。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可谓最能体现国家政权专政性质的部门法，较

早地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的日程。1957 年，《刑事诉讼法》 ( 草案) 出台。从这部草案的主要内

容及其体现的理念，都能看到苏联刑事诉讼法的影子。如，这部 《刑事诉讼法》 ( 草案) 体现的宗旨

———打击犯罪、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显然受到苏联刑事诉讼理论的影响，因为后者认为刑事诉讼是司法

机关揭露犯罪、证实犯罪、适用刑罚的活动。瑏瑢这种刑事诉讼理念偏重打击犯罪的一面，而对保护人权

的一面重视不够。从法条的具体内容来看，这部《刑事诉讼法》 ( 草案) 与苏联刑事诉讼法相去不远，

只有少许差异，如出于某些考虑，没有规定法官自由心证的原则，规定了党管司法的原则以及审判委员

会的相关内容等。瑏瑣

另一个明显参照苏联的部门法是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较早地着手民法典的制订，于 1954 年开始起

草，到 1956 年底完成了民法草案。这部草案的框架体例和主要内容均参考了颁行于 1922 年的苏俄民法典。
它分为四编，即“总则”“所有权” “债”和“继承”，共 525 条。不过，这部民法草案未能正式颁布实

施。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59 年中国方面掀起了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继受苏联民法的草案被废

弃，并很快于 1964 年编纂了新的民法草案。新草案试图与苏联的民法模式划清界限，设计了全新的编纂

体例，即分为“总则”“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三编。新的民法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

苏联民法的内容排除在外，且刻意不使用“权利”“义务”“物权”“债权”“自然人”“法人”等概念，

试图标新立异。瑏瑤然而，随着不久后“文革”的爆发，这部民法草案也未能付诸实施。
三、司法领域的影响

较之立法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司法领域受苏联的影响更大。可以说，从司法的理念到制度，从

司法机构到司法程序，无不受苏联的影响。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一种司法

为政治服务、司法为民的“政法传统”。瑏瑥这种司法传统内在的学理支撑，是对法律的阶级性的强调，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法律学说为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一法律理念作为革命根据地时

期的经验被继承下来，而这与苏联法制的理论基础正是一致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法制的

传入与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2 年 8 月，司法部部长史良向政务院做了报告，指出在 “三反”运

动中，司法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是在司法机关中的旧司法人员贪污、腐化、徇私枉法、压迫人民

群众的现象严重; 二是旧的司法观念在司法机关非常盛行，阻碍了人民民主法制的贯彻实施; 三是旧的

司法作风盛行。瑏瑦1952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认为在司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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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仍然存在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的问题，部分审判工作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未经改造的旧司法人员

手中。在这一社论的引导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为清除旧司法观念、
学习苏联司法观念提供了客观环境。

从司法的宗旨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与苏联一样，都强调司法的宗旨是维护国家专政，向敌对

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在建立政权之初，国内外形势还非常严峻，司法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理

应承担保卫政权、打击敌人的使命。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初，列宁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新的法院之

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对付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或维护自己的特权，或者用明骗暗窃的手段来谋得部

分特权的剥削者。”瑏瑧与之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的领导人也强调司法的专政功能，认为人民法院应该

对代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专政，镇压反动阶级和反革命犯罪分子。瑏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体制也深受苏联影响。仔细观察中苏两国法院系统的设置及审级制度，可以

发现二者存在很多相同之处。根据苏联 1936 年宪法的规定，苏联的法院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

全联盟的法院系统，包括苏联最高法院以及铁路运输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 二是各加盟共和国的

法院系统，为苏联法院系统的主体部分，实行三级二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建立的法院体系和审级

制度与之类似，在县一级法院进行初审，在各省、自治区高级法院进行二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分院

进行三审。另外，还设立了铁路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瑏瑩

从法院的审判制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借鉴了苏联的多项制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项:

( 1)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苏联，法院审理案件原则上需要人民陪审员参加，只有少数情况例外。法庭一般

有 3 名审判员，其中 2 名是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享有跟审判法官同等的权利，由选举产生。瑐瑠人民陪审

员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形式。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不仅能使司

法体现民意，也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设立了人民陪审员

制度，其具体内容与苏联的规定大致相似，如人民陪审员的遴选规则、权利和责任等; 连陪审员参与审判

的时间 ( 每年 10 天) ，也跟苏联的规定一样。 ( 2) 公开审判制度。苏联规定，法院审理案件一般公开进

行，只有少数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案件除外，如刑事案件中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涉及性犯罪的案件; 民事

案件中涉及个人私密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开审理也被确立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只有少

数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即涉及国家机密、当事人个人隐私以及未成年人的案件瑐瑡，与苏联司法高度相似。
( 3) 调解制度。在苏联的民事审判制度中，除审判之外，还存在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分为两种，一

种是审判上的和解，另一种是审判外的和解，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不过，只要达成

和解并经法院确认，无论是在法院之内还是法院之外，都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在司法程序中非常重视和解 ( 习惯称之为调解) 的作用。虽然这也是中共革命根据地司法

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中，还是能看到一些明显模仿苏联法律的地方。如最高人民法院

的一份总结中写道，调解可以在人民法院内进行，也可以在人民法院外进行; 由人民法院主持成立的调

解，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与苏联法律中关于调解的规定非常类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察制度也有很多仿效苏联的地方。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对检察系统的机构

设置、职权、上下级关系等做出了规定，较为全面地移植了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1954 年颁布 《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仍然在大多数方面借鉴了苏联的做法。如在检察系统的上下级关系方

面，采取垂直领导的方式，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只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

涉。瑐瑢又如，苏联的检察机关可以参与民事诉讼，这是苏联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案件审判程序 ( 草稿) 》也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不公正，可

以提出抗诉，要求重新审理案件。
四、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方面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

的指示》，明令全盘废除“伪法统”。与之相应，旧式的法学教育体系也被全面废弃。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忠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用新式法律知识武装的法律人才。自革命根据地

时期始，法律服务于政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政治与法律的关联非常紧密，以至于 “政法”成为一个习

用的词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法律院校，也多以 “政法学院”冠名，如北京政法学院、西南

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这些政法院校的培养目标，以应用型的法律人才为主，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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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司法干部。这些政法院校，基本上从原国民政府的 50 多所高校的法律院系合并、改造而来，但是

教育的内容已大为改变，如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

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基本理论、共同纲领以及政法工作等”。瑐瑣

这一时期的法学教育，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截断了与民国时期的联系，呈现一片空白地带，因而大规

模地引进苏联法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法学研究所所长的张友渔指

出，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受苏联法学的影响较大，体现在学科建设、学术思想、教材编写等

多个方面，大量翻译引进苏联的法学教材和学术著作，数量达 100 多种; 虽然国内各政法院系也编写了

数十种教材，但其内容没有自己的特点。瑐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可清楚

地看到苏联学说的主导地位。当时各法学院的课程主要包括: 苏联国家法、苏联国家与法权史、中国与

苏联法院组织法、苏联刑法、中国与苏联民事诉讼法、中国与苏联行政法、中国与苏联劳动法等。瑐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进苏联法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据点”，那就是中国人民大学。1949 年底，中央

人民政府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明确其任务是 “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聘

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瑐瑦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即负有

引进苏联学说的使命，是苏联各种制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中转站。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法律系，

下设 4 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都配有苏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是来华苏联法学专家最为集中的地方，先

后有 15 名苏联法学专家曾在这里从事法学教育。瑐瑧苏联专家还指导所在教研室的中国教师。苏联专家所

撰写的法学讲义，有的经过加工整理，成为全国性的法学教科书。瑐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法工作的主要领

导人之一董必武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学实际上由苏联专家主导，教研室中的苏联法学家对中

方教员们进行教育。瑐瑩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多次举办师资培训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进行培

训; 法律系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高校任教。通过以上这些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起到

了“工作母机”的作用，在引进和传播苏联法学的过程中居功厥伟。
在邀请苏联法学专家来华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送出一大批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据统计，从

1951 年至 1956 年，先后有 80 多名前往苏联学习法律的留学生，其中不少人学有所成，后来成为了中

国法学界的著名学者。瑑瑠

这一时期，苏联法学著作和法学教材的引入也非常频繁。建政伊始，由于法律书籍的匮乏，国内的

法学学生和法律从业人员求知若渴，对苏联的法学书籍趋之若鹜。1949 年，苏联法学家高里雅柯夫的

著作《苏联的法院》在中国出版瑑瑡，这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司法制度，内容涵盖法院体制、司

法原则、诉讼程序、陪审员制度等，很受中国读者欢迎，一时洛阳纸贵，第二年就印出了第二版。1954
年，苏联知名法律专家鲁涅夫应邀访华，在全国各地多处发表演讲、举行讲座，其发言被印发成参考资

料，供全国的司法干部和法学学生学习。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法学教材，仅司法制度方面的就达 150 余

种，其中约有 1 /3 以上的教材被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政法院校的教学参考书。瑑瑢

随着大批苏联法学专家来华，大量苏联法学著作输入，以及全社会向苏联学习，苏联的法学理论一

时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了众多的法律从业人员、法学学者和法学学生。中苏两国法学都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因此，苏联法学界的基本法学理论、概念，很容易为中国法学界所接受。其中，

以维辛斯基为代表的关于法律的基本理论在中国法学界长期被奉为圭臬，对中国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维辛斯基对法律的定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法律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以及受到

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 第二，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巩固和发展对于统治阶级有利的

社会秩序; 第三，法律的施行以国家的强制力量为保障。瑑瑣这种法律定义的特点是突出和强调法律的阶

级性，将法律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来华的苏联法学家也积极宣传这种法律观，如苏达里可夫和贝可夫

在中国就曾宣讲类似观点，认为法律直接表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体现其阶级目的、利益与意识形

态。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法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法律就必须彻底废弃，因为它所体现

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全盘否定旧时的法律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1956 年，法学家杨兆龙发表《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一文，主张重视法律的继承性，结果遭到了法

学界激烈的口诛笔伐。瑑瑤在这种阶级观点压倒一切的法律观之下，法律的继承性被完全否定了，继而造

成法律传统的断层，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工具性，忽略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对一些传统的部门法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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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法是调整社会生活中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重要法律，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传承。它

源自古罗马法，后来逐渐丰富发展为大陆法系民法，有着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等代表性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六法全书”被废除，其中就包括国民政府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对国民政府民法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体现资产阶利益、维护资本主

义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主张一切反动民法和民法学只能作为被批判和清除的对象。瑑瑥

除了阶级观点非常鲜明外，苏联民法学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这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学造

成了直接的影响。在苏联法学理论看来，一切经济活动应该有计划地开展。因此，民法所规范的一些经济

活动也应体现出计划性。如，债的制度是规范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准则，传统的债法确立了意思自治的原

则，即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任其自由开展经济行为。但是，苏联民法将债的制度纳入了计划经济的框架之

中，“苏维埃的债权法反映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性”。瑑瑦在这一制度框架之下，合同法成为了实现经济

计划的工具，被视为“把经济核算制与计划结合起来的最好方式”。中国民法学界接受了这种观点，当时

一本权威教材就指出，债的法律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加强社会主义组织间的经济联系，具体实现国民经

济计划”。瑑瑧当时的民法学者也认为，合同是将各经济组织在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提下联系起来的工

具”。瑑瑨此后，在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法学界催生了一个全新的部门法学———经济法。瑑瑩

结语

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一度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法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
一方面，苏联法对大陆法系的诸多传统有所继承;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苏联法就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法制产生过

较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苏联法制更是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和借鉴，其影响盛极一时。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中苏交恶，苏联法制对中国的影响渐渐变弱，中国甚至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对 “修

正主义思想”的清算。但是，苏联法制的某些理论和制度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

程。因此，我们不仅要了解那一段历史，而且要正确认识和评估那一段历史。有学者指出，苏联法制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建立法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没有那些引入的经验与理论，恐怕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处于蛮荒阶段。瑒瑠不过，应清醒地认识到的是，苏联法制的引入也有其消极

影响，如对法律阶级性的过分强调、对法律继承性的忽视、对传统民法的全盘否定等，不仅在当时形成

了一定的偏颇，也给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和困难。

① 蔡定剑《关于前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 ( 22) 》 ( 《法学》1999 年第 3 期)

较早地指出了苏联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苏联法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积极影响

和消极影响; 何勤华《关于新中国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反思》 ( 《中外法学》2002 年第 3 期) 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苏联

司法制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李秀清《“五四宪法”移植苏联宪法模式析》 ( 《法学研究》编辑部、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编: 《俄罗斯法论丛》第 1 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考察了苏联宪法对中国“五

四宪法”制定的影响; 李秀清《试论苏联经济法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政治与法律》2002 年第 3 期) 考察了苏联经

济法理论对中国的立法和法学理论的影响; 胡志民《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民法学的影响》 ( 《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 期) 考察了苏联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学的影响; 焦应达《大陆法系对新中

国法的影响———具体考察从苏联到中国的路径》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考察了苏联法在中国继受

大陆法系传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② 这类研究刚刚起步，较具代表性的是唐仕春的两篇论文《建国初期来华苏联法学专家的群体考察》 ( 《环球法律评论》

2010 年第 5 期) 、《1955 年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与苏联法制形象的塑造》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8 年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
③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2 －

1473 页。
④ 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9 年，第 77 页。
⑤ 瑐瑧 唐仕春: 《建国初期来华苏联专家的群体考察》。
⑥ 史良: 《对苏联司法工作的几点体会》，《政法研究》1955 年第 6 期。
⑦ 唐仕春: 《1955 年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与苏联法制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青年学术论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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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卷，第 480 页。
⑧《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对首都各政法业务机关和院校介绍苏联司法工作的先进经验》，《政法研究》1955 年第

6 期。
⑨《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 关于审判、司法行政工作部分》《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 关于法律教育工作部分》，中国司法

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编印，1955 年; 《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 关于检察工作部分》，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编印，

1956 年。
⑩ 刘少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1954 年 9 月 16 日，第 1 版。
瑏瑡 李秀清: 《“五四宪法”移植苏联宪法模式析》，《法学研究》编辑部、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编: 《俄罗斯法论丛》第

1 卷。
瑏瑢《“苏维埃国家和法律底基础讲座”———第十三讲: 苏维埃刑事诉讼》，《中央政法公报》第 19、20 期合刊 (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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